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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 

第一条  为加快建立环境保护“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”的机制，

督促企业持续改进环境行为，自觉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和社会责

任，并引导公众参与环境监督，促进有关部门协同配合，推进环境

信用体系建设，根据《环境保护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以及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17 号）和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1〕35 号）

关于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的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信息收集、信用等级评定、评价

结果公开与应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所称企业环境信用评价，是指环保部门根据企业环境行

为信息，按照规定的指标、方法和程序，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信用

评价，确定信用等级，并向社会公开，供公众监督和有关部门、机

构及组织应用的环境管理手段。 

本办法所称企业环境行为，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环

保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环境标准和履行环保社会责任

等方面的表现。企业通过合同等方式委托其他机构或者组织实施的

具有环境影响的行为，视为该企业的环境行为。 

第三条  污染物排放总量大、环境风险高、生态环境影响大的

企业，应当纳入环境信用评价范围。 

下列企业应当纳入环境信用评价范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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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； 

（二）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保部门公布的重点监控

企业； 

（三）重污染行业内的企业，重污染行业包括：火电、钢铁、

水泥、电解铝、煤炭、冶金、化工、石化、建材、造纸、酿造、制

药、发酵、纺织、制革和采矿业 16 类行业，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污

染严重的行业； 

（四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内的企业； 

（五）从事能源、自然资源开发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，以及其

他开发建设活动，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企业； 

（六）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企业，或

者超过经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企

业； 

（七）使用有毒、有害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，或者在生产中排

放有毒、有害物质的企业； 

（八）上一年度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； 

（九）上一年度被处以 5万元以上罚款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

责令停产整顿、挂牌督办的企业； 

（十）省级以上环保部门确定的应当纳入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

其他企业。 

第四条 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实行分级管理。 

省级环保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

环境信用评价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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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参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管理职责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环保部门规定。 

第五条  环保部门应当明确机构，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企业环境

信用评价工作。 

第六条 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，应当公开、透明，实行强制与自

愿相结合的原则。 

列入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范围内的企业，应当参加环境信用评价。 

鼓励未纳入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范围内的企业，自愿申请参加环

境信用评价。 

参加环境信用评价的企业，以下简称“参评企业”。 

第七条  环保部门和发展改革、人民银行、银行业监管机构及

其他有关部门，密切合作，共同构建环境保护“守信激励、失信惩

戒”机制。 

第八条   环保部门应当记录企业的环境行为信息，建设企业环

境行为信息管理系统，对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实施信息化管理。 

第九条  环保部门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，不得向参评企业收

取任何费用。 

第十条 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在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中，滥用

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 

 
第二章  评价指标和等级 

 

第十一条 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内容，包括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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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管理、社会监督四个方面。 

《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方法（试行）》附后。 

第十二条  企业的环境信用，分为环保诚信企业、环保良好企

业、环保警示企业、环保不良企业四个等级，依次以绿牌、蓝牌、

黄牌、红牌表示。 

第十三条 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，采取评分方式。 

环保部门根据参评企业的环境行为信息，按照企业环境信用评

价指标及评分方法，得出参评企业的评分结果，确定参评企业的环

境信用等级。 

评定环保诚信企业，按照前款和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环保部门根据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方法，

对遵守环保法规标准并且各项评价指标均获得满分，同时还自愿开

展下列两种以上活动，积极履行环保社会责任的参评企业，可以评

定为“环保诚信企业”： 

（一）在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与总量控

制指标的基础上，自愿与环保部门签订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

协议，并取得协议约定的减排效果的； 

（二）自愿申请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验收的； 

（三）自愿申请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通过认证的； 

（四）根据环境保护部为规范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行为而制定的

国家标准，即《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》（HJ 617—2011），全面、

完整地主动公开企业环境信息的； 

（五）主动加强与所在社区和相关环保组织的联系与沟通，就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063


